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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會 文 件  18/2013 號  

（ 參 考 文 件 ） 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
交 通 及 運 輸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於 2013 年 1 月 28 日 舉 行  

第 七 次 會 議 的 會 議 報 告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交 通 及 運 輸 事 務 委 員

會 （ 下 稱 「 委 員 會 」） 於 2013 年 1 月 28 日 舉 行 的 第 七 次 會 議 上 所 討

論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
 

 

主 要 討 論 事 項  

 

「 人 人 暢 道 通 行 」 新 政 策  

 

2.  路 政 署 擬 通 過 「 人 人 暢 道 通 行 」 計 劃 為 南 區 現 有 的 公 共 行 人

通 道 加 裝 升 降 機 ， 並 就 計 劃 收 到 的 公 眾 建 議 項 目 諮 詢 委 員 會 ， 以 按

地 區 的 實 際 情 況 選 出 三 個 優 先 項 目 進 行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。 會 上 ， 委

員 關 注 擬 建 升 降 機 位 置 的 使 用 率 、 優 先 項 目 以 外 建 議 的 跟 進 事 宜 及

計 劃 對 其 他 現 有 工 程 的 影 響 等 。  

 

3.  經 討 論 後 ， 委 員 會 選 出 三 項 加 裝 升 降 機 建 議 作 優 先 項 目 ， 分

別 位 於 橫 跨 香 港 仔 海 傍 道 近 南 寧 街 的 行 人 天 橋 、 橫 跨 香 港 仔 海 傍 道

近 逸 港 居 的 行 人 天 橋 及 連 接 田 灣 海 旁 道 及 田 灣 山 道 行 車 天 橋 旁 的 行

人 路 ， 並 要 求 署 方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見 和 盡 快 展 開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。  

 

改 善 海 灘 道 擠 塞 問 題  

 

4.  是 項 議 程 由 馮 仕 耕 先 生 提 出 。 為 改 善 海 灘 道 交 通 擠 塞 的 情

況 ， 他 建 議 將 海 灘 道 停 車 場 的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改 為 旅 遊 巴 的 上 落 處 ，

勸 諭 旅 行 團 避 免 於 下 午 繁忙時段 前 往 海 灘 道 ， 以 及 要 求 鄰 近 新 商 場

的 停 車 場 收 費 釐 定 於 現 時海灘道公眾停 車 場 相 若 的 水 平。會 上，運 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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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 向 委 員 會 介 紹 各 停 車 設 施 的 改 善 方 案，多 位 委 員 對 設 計 提 出 意 見。 

 

5.  經 討 論 後 ， 委 員 會 原 則 上 支 持 運 輸 署 改 善 泊 位 安 排 ， 並 要 求

鄰 近 新 商 場 的 停 車 場 收 費 釐 定 於 現 時海灘道公眾 停 車 場 相 若 的 水 平 。 

 

以 往 會 議 曾 討 論 事 項 進 展 報 告 （ 截 至 2013 年 1 月 8 日 的 情 況 ）  

 

6. 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7. 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3 年 3 月  


